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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福山路 500号城建国际中心 26楼）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罗普斯金”

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

特别规定》和《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益保护指引》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

中载明“（1）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2）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

下： 

1、公司控股股东罗普斯金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普斯金控股”）、间

接控股股东铭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富控股”）、实际控制人吴明福及其

女儿吴如珮、吴庭嘉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2、其他股东苏州励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励众”）及其

实际控制人、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钱芳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钱芳同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十二个月后，本人在公

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在本人离职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为维护发行人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保证发行人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保证发行人、直接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其董事和实际控制人股权变动和职

务变动的透明性，在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规定的前提下，发行人、罗普斯金控股、铭富控股、吴明福、吴如珮和吴庭

嘉进一步共同地/分别作出如下承诺： 

（1）发行人承诺，向罗普斯金控股及铭富控股所在地公司注册处查询其各

自股份和董事构成及变化情况，并在发行人年度报告中披露最近的查询结果。 

（2）罗普斯金控股、铭富控股、吴明福、吴如珮和吴庭嘉承诺，其直接或

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动时，将及时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之规定予以公告。公告前，不买卖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吴明福作为罗普斯金控股唯一董事、铭富控股唯一董事承诺，如其在

罗普斯金控股、铭富控股担任之职务发生变动时，将及时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

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予以公告。 

（4）发行人、罗普斯金控股、铭富控股、吴明福、吴如珮和吴庭嘉承诺，

其将严格按照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全面履行相关审批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以任何方式规避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5）发行人、罗普斯金控股、铭富控股、吴明福、吴如珮和吴庭嘉承诺，

自本函出具日起，本函及本函项下之各项承诺为不可撤销的，且持续有效。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

指引》（2009年9月修订）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12月8日，以证监许可[2009]1318号

文《关于核准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

本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3,920万股。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发行784万股

及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3,136万股已于2009年12月28日成功发行，发行价格为

22.00元/股。 

三、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0]14号文）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罗普斯金”，股票代码“002333”，其中本次

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3,136万股股票将于2010年1月12日起上市交易。 

本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

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查询。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

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四、本次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10年1月12日 

（三）股票简称：罗普斯金 

（四）股票代码：002333 

（五）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5,680万股 

（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3,920万股 

（七）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并上市后 

限售期 股数 

（万股） 

比例 

（%） 

股数 

（万股） 

比例 

（%） 

罗普斯金控股 11,030.88 93.80 11,030.88 70.35 自2010年1月12日起36个月 

苏州励众 729.12 6.20 729.12 4.65 自2010年1月12日起12个月 

合计 11,760.00 100.00 11,760.00 75.00  

 

（八）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

下： 

1、公司控股股东罗普斯金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普斯金控股”）、间

接控股股东铭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富控股”）、实际控制人吴明福及其

女儿吴如珮、吴庭嘉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2、其他股东苏州励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励众”）及其

实际控制人、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钱芳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钱芳同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十二个月后，本人在公

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在本人离职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九）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784万股股份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3个月。 

（十）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的3,136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十一）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股数 

（万股） 

占发行后

比例（%） 

可上市流通时间 

（非工作日顺延） 

首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的股份 

罗普斯金控股 11,030.88 70.35 2013年1月12日 

苏州励众 729.12 4.65 2011年1月12日 

小计 11,760.00 75.00  

首次公开发行的

股份 

网下配售发行的股份 784.00 5.00 2010年4月12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3,136.00 20.00 2010年1月12日 

小计 3,920.00 25.00  

 合计 15,680.00 100.00  

 

（十二）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三）上市保荐人：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Suzhou Lopsking Aluminum CO., Ltd. 

3、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11,76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吴明福 

5、住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中路31号 

6、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安装铝合金花格网、装饰材料、铝合金异型材、

防盗门窗、新型气密门窗、金属门窗及橡胶密封条、毛刷条及配件、五金件等门

窗配件及附件（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7、主营业务：铝挤压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8、所属行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9、电话：0512-65768211 

10、传真：0512-65497009 

11、互联网网址：http://www.lpsk.com.cn 

12、电子信箱：lpskdsh@lpsk.com.cn 

13、董事会秘书：施健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姓名 职务 任期 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吴明福 董事长、总工程师 
自2007年8月26日至

2010年8月25日 

通过铭富控股、罗普斯金控股

持有公司股份11,030.88万股 

钱芳 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 
自2007年8月26日至

2010年8月25日 

通过苏州励众持有公司股份

729.12万股 

陈鸿村 
董事、副总经理、副总工

程师 

自2007年12月18日至

2010年8月25日 

无 

潘家柱 独立董事 
自2007年8月26日至

2010年8月25日 

无 

黄鹏 独立董事 自2007年8月26日至 无 



2010年8月25日 

李佳铭 监事会主席 
自2007年12月18日至

2010年8月25日 

无 

庄昌东 监事 
自2007年12月18日至

2010年8月25日 

无 

杨珑梅 监事 
自2007年8月26日至

2010年8月25日 

无 

钱学明 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 
自2007年8月26日至

2010年8月25日 

无 

叶泰峰 副总经理 
自2007年8月26日至

2010年8月25日 

无 

雷传龄 副总经理 
自2007年8月26日至

2010年8月25日 

无 

施健 董事会秘书 
自2007年8月26日至

2010年8月25日 

无 

俞军 财务负责人 
自2007年8月26日至

2010年8月25日 

无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吴明福。吴明福持有铭富控股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并通过该公司与其女儿吴如珮和吴庭嘉持有罗普斯金控股100%的股权，从而间

接控制公司93.80%的股权。 

吴明福，中国台湾籍人，1948年2月出生，台胞证号码为：00015***，住所

为台北县永和市，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永久海外居留权，现任公司董事长、铭富

控股董事、罗普斯金控股董事长、台湾罗普斯金董事长、福禄寿门窗董事长。 

罗普斯金控股持有公司93.80%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罗普斯金控股成

立于2006年12月8日，注册于英属西印度群岛开曼群岛大开曼岛乔治市2804邮箱

史高帝亚中心四楼（Scotia Centre, 4th Floor, P.O. Box 2804,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Islands, British West Indies），注册资本49,999美元，注册号CR-178782。

该公司为投资型公司，不从事具体产品的生产和经营，除持有公司股权外，罗普

斯金控股有限公司还持有苏州福禄寿门窗有限公司100%出资额，除此之外未控

股或参股企业。 

铭富控股有限公司是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成立于2006年11月21日，注册于

英属维尔京群岛托托拉岛罗德镇维克汉姆1号沙洲德卡斯托街24号阿卡拉大厦



（Akara Bldg., 24 De Castro Street, Wickhams Cay 1,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授权资本50,000美元。该公司为投资型企业，不从事具体产品的

生产和经营，除持有罗普斯金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外，未控股或参股企业。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 

公司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62,346名，其中持股数量前十名股

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1 罗普斯金控股有限公司 110,308,800 70.35 

2 苏州励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291,200 4.65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 77,021 0.05 

4 中国石油天燃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 76,521 0.05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建设银行 76,521 0.05 

6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76,021 0.05 

7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76,021 0.05 

8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76,021 0.05 

9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76,021 0.05 

10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76,021 0.05 

注：1、其中第11名股东至第85名股东持股数量均为76,021股，持股比例均为0.05%。 

    2、第11名股东至第85名股东为：宝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英

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方正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19L-CT001深、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019L-FH001深、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9L-FH002深、中国太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本级-集团自有资金-012G-ZY001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013C-CT001深、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理财产品、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中国太平洋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团体万能、中国

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人万能、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团体万能、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值投资产品、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策略投资产

品、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型保险产

品、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连-个险投

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华泰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投连-个险投连、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开泰-稳健增值投资产品、中国人保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心收益投资产品、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太平洋稳健理财

一号、嘉禾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中国工商银行-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保基金七一零组合、中国建设银行-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中行-华泰紫金优债精

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华泰证券-交行-华泰紫金现金管家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南京证券-交

行-南京证券神州2号稳健增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总股数为3,920万股。 

二、发行价格及发行市盈率 

本次发行价格为 22.00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62.86倍（每股收益按照 2008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46.81倍（每股收益按照2008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规模为3,920万股，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784万股，网上资金申购发

行3,136万股。 

本次发行网下配售784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配售比例为0.97463948%，

超额认购倍数为102倍；网上定价发行3,136万股，中签率为0.4594660743%，超

额认购倍数为218倍。本次发行网上不存在余股，网下存在98股零股,由主承销商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购。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 

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862,400,000元； 

2、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2010年1月4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10)验字第60589997_B01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 

1、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 

发行费用项目 金额（元） 

保荐及承销费 18,498,000 

审计费用 1,200,000 

律师费用 1,200,000 



信息披露及路演推介费用 7,880,000 

合    计 28,778,000 

 

2、每股发行费用为0.73元。 

六、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833,622,000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7.13元（以截至2009年6月30日经审计数据为基础

加本次募集资金净额按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0.35元（按照2008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未经审计的2009年第三季度和2008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2008年年度财务数据已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09年 9月 30日 2008年 12月 31日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流动资产 231,796,730.03 175,323,667.95 32.21% 

流动负债 161,584,966.95 161,609,593.87 -0.02% 

总资产 538,842,386.04 466,052,025.37 1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317,257,419.09 232,442,431.50 3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2.70 1.98 36.49% 

项 目 2009年7-9 月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09年1-9 

月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总收入 309,463,007.33 32.58% 714,309,336.11 13.53% 

利润总额 37,204,053.57 46.99% 97,262,658.81 108.17%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

润 
32,209,309.82 98.07% 84,814,987.59 113.2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发行人的净利润 
32,404,609.82 94.41% 86,337,970.06 110.86% 

基本每股收益 0.28 94.41% 0.73 110.86%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10.15% 2.69% 26.73% 8.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10.21% 2.57% 27.21% 8.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 105,821,662.80 66.3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 — 0.90 66.30% 

二、经营业绩与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2009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1,430.9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53%。其



中，2009年7-9月实现营业收入30,946.30万元，同比增加32.58%。2009年1-9月收

入增长的原因有：年初产能的扩张,带来订单的及时交付；2008年销售渠道的投

入带来的成效。 

2009年1-9月，公司实现净利润8,481.4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3.23%。其

中，2009年7-9月实现净利润3220.93万元，同比增长98.07%。主要原因是1-9月毛

利率较上年同期提高4.27个百分点，以及销售量的增加带来的规模效应。 

2009年1-9月，公司毛利率为23.54%，较上年同期提高4.27个百分点，主要

原因是生产成本被有效控制；生产量的提升带来单吨产品毛利的增加；原材料价

格下降影响所致。 

2009年 9月末与 2008年末相比较，公司应收票据增加了 83%，主要因公司

货币资金较多、流动资金较为宽裕，所以较少以应收票据进行贴现融资，而选择

等票据到期后，直接去银行兑付，以免损失部分利息；应收账款增加了 180%，

主要是工业材客户、工程客户欠款的增加，这些欠款年底进行收回；预付账款增

加了 534%，由于为十一长假期间生产预付原材料货款；在建工程增长 22 倍，

是由于公司为了及时交付产品，扩大经营规模而增加的厂房和氧化生产线；递延

所得税资产增加 161%，是由于 9月末增加的销售结算款，未到年底进行结算；

应付账款增加了 59%，主要是由于公司业务规模和采购规模的扩大，以及公司

充分利用了供应商的信用政策；预收账款增加了 42%，是由于公司经营规模呈

稳定增长态势，公司始终坚持“款到交货（非定制产品）”和“预收款+余款款

到交货（定制产品）”的销售政策，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和销售订单增加，预收账

款稳定增加；其他应付款增加了 269%，主要是应付工程款和销售结算款。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增加，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的上

升，以及公司坚持自己的经营策略，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获得现金能力，盈利质量

较高。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不存在对公司财务数据和指标

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预计公司 2009年度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70%-100%。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

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2009年12月18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

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状况正常； 

2、公司所处行业、市场无重大变化； 

3、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无重大变化； 

4、公司未出现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包括未出现公司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性

占用的事项； 

5、公司没有重大投资活动； 

6、公司无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及置换行为； 

7、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发生变化； 

9、公司未涉及任何重大诉讼事项或仲裁，亦无任何尚未了结或可能面临的

重大诉讼或索赔要求； 

10、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变化； 

12、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之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情况 

上市保荐人：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加春 

联系地址：上海浦东新区福山路500号城建国际中心26楼 

保荐代表人：黎友强  刘海荣 

项目协办人：吴旺顺 

联系电话：021－68761616 

联系传真：021－68767880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德邦证券认为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符合上市条件，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人的保荐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

件。德邦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附件 

1、2009年9月30日资产负债表 

2、2009年1-9月利润表 

3、2009年7-9月利润表 

4、2009年1-9月现金流量表 



（本页无正文，为《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之签署页）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1月8日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09年 9月 30日 2008年 12月 31日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4,797,239.30 102,650,923.76 92,889,657.79 90,773,893.24 

应收票据 7,106,166.40 7,106,166.40 3,877,405.24 3,877,405.24 

应收账款 6,024,975.28 2,981,115.17 2,153,153.08 2,153,153.08 

预付账款 18,518,458.00 16,542,941.68 2,919,204.56 2,919,204.56 

其他应收款 9,557,129.99 9,522,335.43 4,979,596.60 4,979,596.60 

存货 85,792,761.06 66,262,477.25 68,504,650.68 68,504,650.68 

流动资产合计 231,796,730.03 205,065,959.69 175,323,667.95 173,207,903.40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 43,600,000.00 - 28,600,000.00 

固定资产 221,975,037.45 221,889,065.75 228,182,485.23 228,180,635.23 

在建工程 22,342,309.29 22,342,309.29 955,946.00 955,946.00 

固定资产清理 571,267.43 571,267.43   

无形资产 57,567,014.40 32,554,007.94 58,632,853.30 33,233,047.81 

长期待摊费用 1,294,482.20 1,294,482.20 1,692,568.31 1,692,568.31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95,545.24 3,245,315.81 1,264,504.58 1,264,504.58 

非流动资产合计 307,045,656.01 325,496,448.42 290,728,357.42 293,926,701.93 

资产总计 538,842,386.04 530,562,408.11 466,052,025.37 467,134,605.3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4,447,191.15 24,447,191.15 29,486,424.80 29,486,424.80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315,625.00 315,625.00 

应付票据 3,150,000.00 3,15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应付账款 29,958,561.43 26,628,012.73 18,898,124.29 18,898,124.29 

预收账款 68,898,413.67 65,087,819.23 48,625,873.01 48,625,873.01 

应付职工薪酬 7,115,028.65 6,650,161.81 6,880,680.69 6,880,680.69 

应交税费 4,844,300.59 5,908,781.85 3,529,536.54 3,529,536.54 

应付利息 223,028.46 223,028.46 749,918.57 749,918.57 

其他应付款 22,948,443.00 22,915,286.28 6,223,410.97 6,223,410.97 

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1,900,000.00 41,90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161,584,966.95 155,010,281.51 161,609,593.87 161,609,593.8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60,000,000.00 60,000,000.00 72,000,000.00 72,000,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60,000,000.00 60,000,000.00 72,000,000.00 72,000,000.00 

负债合计 221,584,966.95 215,010,281.51 233,609,593.87 233,609,593.87 

股东权益：     



股本 117,600,000.00 117,600,000.00 117,600,000.00 117,600,000.00 

资本公积 45,793.78 45,793.78 45,793.78 45,793.78 

盈余公积 10,890,225.05 10,890,225.05 10,890,225.05 10,890,225.05 

未分配利润 188,721,400.26 187,016,107.77 103,906,412.67 104,988,992.6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317,257,419.09  232,442,431.50  

少数股东权益 - - - - 

股东权益合计 317,257,419.09 315,552,126.60 232,442,431.50 233,525,011.46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538,842,386.04 530,562,408.11 466,052,025.37 467,134,605.33 

法定代表人:吴明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芳                  会计机构负责人:俞军 

 

 

 

 

 

 



利润表 

编制单位: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09年 1-9月 2008年 1-9月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营业收入 714,309,336.11 690,168,122.98 617,629,628.35 617,629,628.35 

减：营业成本 546,131,957.52 528,343,342.35 498,575,098.46 498,575,098.46 

  营业税金及附加 366,619.67 365,152.98 282,160.11 282,160.11 

减：销售费用 42,108,227.34 40,915,633.30 35,468,345.99 35,468,345.99 

  管理费用 23,315,015.73 21,577,620.02 27,217,980.00 26,347,363.44 

  财务费用 4,142,012.99 4,152,404.73 8,399,831.01 8,403,843.79 

资产减值损失 -115,983.42 -115,983.42 -205,087.78 -205,087.7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15,625.00 315,625.00 - - 

    投资收益 108,530.00 108,530.00 - - 

二、营业利润 98,785,641.28 95,354,108.02 47,891,300.56 48,757,904.34 

  加：营业外收入 515,453.45 515,453.45 1,827,203.35 1,827,203.35 

  减：营业外支出 2,038,435.92 2,038,435.92 2,996,839.01 2,996,839.01 

三、利润总额 97,262,658.81 93,831,125.55 46,721,664.90 47,588,268.68 

  减：所得税费用 12,447,671.22 11,804,010.41 6,944,693.59 6,944,693.59 

四、净利润 84,814,987.59 82,027,115.14 39,776,971.31 40,643,575.0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4,814,987.59  39,776,971.31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72 0.70 0.34 0.35 

法定代表人:吴明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芳                  会计机构负责人:俞军 

 



利润表 

编制单位: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09年 7-9月 2008年 7-9月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营业收入 309,463,007.33 276,968,590.66 233,411,346.34 233,411,346.34 

减：营业成本 247,553,700.49 218,921,838.04 188,915,591.45 188,915,591.45 

  营业税金及附加 133,093.34 133,093.34 122,595.58 122,595.58 

减：销售费用 15,370,735.50 14,813,941.88 12,779,513.87 12,779,513.87 

  管理费用 7,743,008.60 7,178,548.99 8,571,107.58 8,374,671.47 

  财务费用 1,263,115.83 1,265,039.74 2,897,298.10 2,901,310.88 

资产减值损失 - - -2,000.00 -2,000.0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 - 

    投资收益 - - - - 

二、营业利润 37,399,353.57 34,656,128.67 20,127,239.76 20,319,663.09 

  加：营业外收入 185,200.00 185,200.00 384,103.00 384,103.00 

  减：营业外支出 380,500.00 380,500.00 791,094.06 791,094.06 

三、利润总额 37,204,053.57 34,460,828.67 19,720,248.70 19,912,672.03 

  减：所得税费用 4,994,743.75 4,300,070.40 3,458,649.79 3,458,649.79 

四、净利润 32,209,309.82 30,160,758.27 16,261,598.91 16,454,022.2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2,209,309.82  16,261,598.91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27 0.26 0.14 0.14 

法定代表人:吴明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芳                会计机构负责人:俞军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09年 1-9月 2008年 1-9月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879,292,662.72 836,701,118.84 729,163,857.46 729,163,857.46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421,308.24 3,359,662.29 4,770,340.21 4,766,327.4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80,713,970.96 840,060,781.13 733,934,197.67 733,930,184.8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639,744,841.63 587,949,702.20 553,398,557.73 553,398,557.7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52,437,924.83 49,806,291.67 41,000,532.61 41,000,532.61 

        支付的各项税费 46,433,832.59 46,132,179.53 40,498,447.45 40,498,447.45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36,275,709.11 35,471,777.76 35,404,176.38 34,740,589.9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74,892,308.16 719,359,951.16 670,301,714.17 669,638,127.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821,662.80 120,700,829.97 63,632,483.50 64,292,057.1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71,492.00 71,492.00 122,576.59 122,576.5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1,492.00 71,492.00 122,576.59 122,576.5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0,220,415.69 30,130,008.92 59,117,711.83 33,372,084.98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000,000.00 15,000,000.00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5,220,415.69 45,130,008.92 59,117,711.83 33,372,084.9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148,923.69 -45,058,516.92 -58,995,135.24 -33,249,508.3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5,000,000.00 -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28,549,756.78 928,549,756.78 126,879,090.00 126,879,09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0,000,000.00 10,000,000.00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53,549,756.78 938,549,756.78 126,879,090.00 126,879,09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987,486,424.80 987,486,424.80 129,100,000.00 129,1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5,537,476.76 5,537,476.76 8,815,337.25 8,815,337.2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5,099,756.78 5,099,756.78 10,000,000.00 10,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98,123,658.34 998,123,658.34 147,915,337.25 147,915,337.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573,901.56 -59,573,901.56 -21,036,247.25 -21,036,247.2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2,525.17 2,400.24 -5,497.58 -5,497.5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101,362.72 16,070,811.73 -16,404,396.57 10,000,803.91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9,796,654.49 77,680,889.94 68,860,094.23 40,260,094.23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5,898,017.21 93,751,701.67 52,455,697.66 50,260,898.14 

法定代表人:吴明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芳              会计机构负责人:俞军 

 

 

 

 


